附件2

经费证明

我单位      同志参加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赴西班牙文物数字资源管理与利用研修班，境外住宿费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按标准资助。国际往返旅费、境外培训费、境外伙食费、公杂费、签证费、保险费、国内预培训费等由我单位垫支。
学员回国后，我单位将严格按照批准的天数、路线、经费预算及有关开支标准据实核销相关费用。
特此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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